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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2 年 5 月 17 日 

台內警字第 10208718652 號 

主  旨：預告修正「警察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殉職慰問金發給辦法」部分條文。 
依  據：行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內政部。 
二、修正依據：「警察人員人事條例」第 36 條之 1 第 2 項。 
三、 「警察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殉職慰問金發給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

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moi.gov.tw）網頁。 
四、 對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10 日內陳述意見或

洽詢： 
(一) 承辦單位：內政部警政署（督察室） 
(二)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東路 1 段 7 號 
(三) 電話：02-23974680 
(四) 傳真：02-23517993 
(五) 電子郵件：shunnan@npa.gov.tw 

部  長 李鴻源 

警察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殉職慰問金發給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說明 

警察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殉職慰問金發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九十四年二月二十二日

訂定發布，並自九十三年九月三日施行，曾於九十五年十月十二日及九十七年一月十五日二次修

正施行。茲為保障警察人員申領慰問金權益，及因應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金發給辦法部分

條文於九十九年十一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施行，爰擬具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 修正因公事由因果關係之認定方式。（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 因應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力安全金發給辦法第六條抵充規定，增訂排除條

款。（修正條文第六條） 
三、 增列警察人員因公傷殘後，其程度加重或死亡者，得補發慰問金差額之彈性期限。（修正條

文第八條） 
四、 增訂警察人員因公傷殘後，因故離職者，得申請慰問金；並規定慰問金之請求權時效依行政

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辦理。（修正條文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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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殉職慰問金發給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因公受傷、

殘廢、死亡，指因下列情事之

一所致者： 
一、 執行職務發生意外。 
二、 公差遇險。 
三、 在辦公場所發生意外。 

前條所定人員於非上班時

間內執行職務或逮捕現行犯、

通緝犯或其他緊急事故之行

為，致受傷、殘廢、死亡者，

視為執行職務發生意外。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公差，

指經機關學校指派執行一定之

任務，其時程之計算係自出發

以迄完成指派任務返回辦公場

所或住（居）所止；第三款所

稱辦公場所，指於辦公時間或

指派工作之時間內，處理公務

之場所。 
依本辦法發給慰問金者，

以其受傷、殘廢或死亡與第一

項各款所定因公情事之一具有

相當因果關係者為限。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因公受傷、

殘廢、死亡，指因下列情事之

一所致者： 
一、 執行職務發生意外。 
二、 公差遇險。 
三、 在辦公場所發生意外。 

前條所定人員於非上班時

間內執行職務或逮捕現行犯、

通緝犯或其他緊急事故之行

為，致受傷、殘廢、死亡者，

視為執行職務發生意外。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公差，

指經機關學校指派執行一定之

任務，其時程之計算係自出發

以迄完成指派任務返回辦公場

所或住（居）所止；第三款所

稱辦公場所，指於辦公時間或

指派工作之時間內，處理公務

之場所。 
依本辦法發給慰問金者，

以其受傷、殘廢或死亡與第一

項各款所定因公情事之一具有

直接因果關係者為限。 

一、 本條係參照公務人員因

公傷殘死亡慰問金發給

辦法第三條所訂定，其

第三項已將「直接因果

關係」修正為「相當因

果關係」，第四項自應

比照修正。 
二、 因果關係係民刑事責任

構成要件之一，有關因

果關係有無之認定，通

說採取「相當因果關

係」，本辦法自宜遵照

採納之。至於學理上所

謂「直接因果關係說」

（ Unmittelbarkeit der 

Vermoegensverschiebung
），係指損害與受益基

於同一原因事實而言，

僅於請求返還不當得

利，或主張損益相抵

時，認定財產損益之間

是否具有因果關係，始

引用此說論述其是否構

成不當得利，或符合損

益相抵之規定。本辦法

係在規範政府發給慰問

金之依據，屬於公法上

之請求權，將「直接因

果關係」著之於此，實

屬錯置，特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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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依本辦法發給之慰問

金，因同一事由，已依其他法

令發給慰問金者，應予抵充，

僅發給其差額，已達本辦法給

與基準者，不再發給。但依警

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

勤民力安全金發給辦法所發給

安全金者，不在此限。 
本辦法施行後，有關投保

額外保險部分，準用公務人員

因公傷殘死亡慰問金發給辦法

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辦理。 

第六條 依本辦法發給之慰問

金，因同一事由，已依其他法

令發給慰問金者，應予抵充，

僅發給其差額，已達本辦法給

與基準者，不再發給。 
本辦法施行後，有關投保

額外保險部分，準用公務人員

因公傷殘死亡慰問金發給辦法

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辦理。 

依現行作法，警察人員因公

傷殘死亡，除依本辦法規定

申請慰問金外，尚得選擇依

「警察及消防人員安全濟助

基金設置管理要點」（以下

簡稱警安基金）規定申請

「濟助金」或依「警察消防

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

力安全金發給辦法」（以下

簡稱警民基金）規定申請

「安全金」，前者於民國七

十一年六月訂定發布，後者

於民國九十八年八月訂定發

布，二者基金來源同為行政

院編列預算撥入及由社會各

界人士捐贈，性質相同，因

此，「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

勤人員及協勤民力安全金設

置管理條例」（以下簡稱警

民基金管理條例）第四條第

三項設有抵充之規定，亦即

如重複申請，僅能發給差

額。至於本辦法所定之「慰

問金」，其經費來源係由政

府主管機關編列預算支應

（本辦法第十二條），與

「警安基金」、「警民基

金」係政事型特種基金顯然

有別，因此「警民基金」發

給辦法第六條將警民基金管

理條例第四條第三項所稱

「同性質濟助金」明定為

「指因公執行勤務而得申請

警察及消防人員安全濟助基

金與其他有政府經費挹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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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之各類財團法人基金。」

顯然有意不將本辦法所定慰

問金包含在內，是本條允宜

配合增訂但書規定，以杜爭

議。 

第八條 因公受傷或殘廢，自住

院治療出院之日、未住院而治

療第七次之日或確定成殘之日

起一百八十日內，轉為殘廢或

殘廢程度加重、死亡或殉職

者，按殘廢等級、死亡或殉職

之發給基準補足慰問金。 
前項一百八十日之期限，

如公教人員保險殘廢給付標準

表已明定治療最低期限者，從

其規定。但至遲不得逾二年。 

第八條 因公受傷或殘廢，自住

院治療出院之日、未住院而治

療第七次之日或確定成殘之日

起一百八十日內，轉為殘廢或

殘廢程度加重、死亡或殉職

者，按殘廢等級、死亡或殉職

之發給基準補足慰問金。 

一、 本條參考公務人員因公

傷殘死亡慰問金發給辦

法第五條規定，增訂第

二項規定。 
二、 按公教人員保險法施行

細則第四十七條規定略

以，確定成殘日期之審

定，如殘廢標準已明定

治療最低期限者，以期

限屆滿仍無法改善時為

準。復以公教人員保險

殘廢給付標準表中，全

殘廢第十四號標準須治

療二年以上；全殘廢第

十五號、半殘廢第三十

三之一號、半殘廢第三

十四號及部分殘廢第五

十五號標準須治療至少

一年或一年以上。茲因

公教人員保險殘廢給付

標準表部分標準所定治

療期限超過一百八十

日，致類此情形公務人

員事實上不可能於一百

八十日內成殘，爰增訂

第二項，俾期彈性；又

為避免治療期限過長，

影響成殘或殘廢程度加

重，與執行公務間是否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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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困難，爰規定該期限

至遲不得逾二年。 

第十條 慰問金之申請程序及核

定權責如下： 
一、申請程序： 

(一) 因公受傷者，應檢具因

公受傷慰問金申請表一

式一份，詳述事件發生

經過，並檢附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

出具之診斷證明書（含

住 院 或 接 受 治 療 原

因），由服務機關、學

校循行政程序函請主管

機關核定後發給。但依

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六目申請受傷慰問金之

人員及澎湖、金門、馬

祖等離島地區警察人

員，得檢附全民健康保

險特約醫療院所出具含

住院或接受治療原因之

診斷證明書 
(二) 因公殘廢者，應檢具因

公殘廢慰問金申請表一

式二份，詳述事件發生

經過，並檢附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

出具之殘廢等級證明書

（含造成殘廢原因），

由服務機關、學校連同

所出具之因公殘廢證明

書，循行政程序函請主

管機關核定後發給。 
(三) 因公死亡者，應由其遺

第十條 慰問金之申請程序及核

定權責如下： 
一、申請程序： 

(一) 因公受傷者，應於事實

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

檢具因公受傷慰問金申

請表一式一份，詳述事

件發生經過，並檢附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

格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

書（含住院或接受治療

原因），其屬澎湖、金

門及馬祖等離島地區警

察人員，得檢附全民健

康保險特約醫療院所出

具含住院或接受治療原

因之診斷證明書，由服

務機關、學校循行政程

序函請主管機關核定後

發給。 
(二) 因公殘廢者，應於確定

殘廢之日起三個月內，

檢具因公殘廢慰問金申

請表一式二份，詳述事

件發生經過，並檢附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

格醫院出具之殘廢等級

證明書（含造成殘廢原

因），由服務機關、學

校連同所出具之因公殘

廢證明書，循行政程序

函請主管機關核定後發

給。 

一、 本條參考公務人員因公

傷殘死亡慰問金發給辦

法第八條規定，修正第

一項，並增訂第二項及

第三項規定。 
二、 經考量現行條文所稱

「三個月」之申請期

限，屬作業之訓示規

定，目的在督促機關及

時辦理慰問金發放，以

慰問因公傷殘及死亡之

人員及遺族；復考量公

務人員受傷、殘廢或死

亡後，可能仍於治療、

復健期間，或遺族仍忙

於處理後事，故三個月

之申請期限不盡合理；

又因授權訂定本辦法之

法源並無規定請領慰問

金之期限，是請領慰問

金自應適用行政程序法

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五年時效，爰刪除

第一項「三個月」申請

期限之規定，並配合增

訂第三項。 
三、 按現行規定，除澎湖、

金門及馬祖等離島地區

外，一般診所出具之診

斷證明書，尚無法申請

受傷慰問金。茲考量一

般申請第四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六目受傷慰問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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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檢具因公死亡慰問金

申請表一式二份，詳述

事件發生經過，並檢附

死亡證明文件，由服務

機關、學校連同所出具

之因公死亡證明書，循

行政程序函請主管機關

核定後發給。 
(四) 受傷住院或未住院而於

治療七次以後，因傷勢

加重，轉為殘廢、死亡

或殉職，或因殘廢致程

度加重、死亡或殉職，

按殘廢等級、死亡或殉

職申請補足慰問金者，

應依前二目規定辦理。 
(五) 第三條所定人員因公受

傷、殘廢、死亡或殉職

時，服務機關、學校督

察（訓導）單位應主動

協助所屬人員或遺族，

填具申請表，申請慰問

金。 
二、 核定權責：由主管機關核

定之。 
警察人員因公受傷、殘廢

後離職者，得依前項規定辦

理。 
請領慰問金之請求權時

效，依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辦理。 

(三) 因公死亡者，應由其遺

族於第三條所定人員確

定死亡之日起三個月

內，檢具因公死亡慰問

金申請表一式二份，詳

述事件發生經過，並檢

附死亡證明文件，由服

務機關、學校連同所出

具之因公死亡證明書，

循行政程序函請主管機

關核定後發給。 
(四) 受傷住院或未住院而於

治療七次以後，因傷勢

加重，轉為殘廢、死亡

或殉職，或因殘廢致程

度加重、死亡或殉職，

按殘廢等級、死亡或殉

職申請補足慰問金者，

應於加重結果確定或死

亡之日起三個月內，依

前二目規定辦理。 
(五) 第三條所定人員因公受

傷、殘廢、死亡或殉職

時，服務機關、學校督

察（訓導）單位應主動

協助所屬人員或遺族，

填具申請表，申請慰問

金。 
二、 核定權責：由主管機關核

定之。 

之公教員工，其傷勢往

往較為輕微；若強制規

定是類人員應至評鑑合

格之醫院看診，始能申

請慰問金，對於習慣於

診所就醫，或偏遠地

區，不便於大醫院就

診，或情況危急需就近

診療者，極為不便，引

起許多抱怨。為發揮政

府及時慰問公教員工之

美意，爰修正第一項第

一款第一目後段之但

書，增列依第四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六目申請受

傷慰問金之人員，亦得

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

醫療院所」出具之診斷

證明書，申請受傷慰問

金。 
四、 為使因公傷殘慰問金之

發給更臻合理，對於因

公傷殘後離職之人員，

如其於任現職時已符合

發給因公受傷慰問金之

要件，且業依規定之時

程提出申請，縱其於申

請當時已不具現職人員

身分，在未逾公法上請

求權時效前，仍得發給

其原職依規定得領取之

因公受傷慰問金，爰依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九條

規定，並參酌行政院人

事行政局九十九年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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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局給字第○九九

○○○六○一號函規

定，增訂第二項，明定

其仍得依規定請領慰問

金。 
※相關規定： 
一、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九

條： 
   公務人員之身分應

予保障，非依法律不得

剝奪。基於身分之請求

權，其保障亦同。 
二、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九十

九年一月十九日局給字

第○九九○○○六○一

號函： 
   查法務部九十九年

一月四日法律字○九八

○○四七三九三號書函

略以，依公務人員保障

法第二十一條及本辦法

第三條規定，公務人員

因公受傷時為現職人員

並符合法定要件，即具

有依本辦法請領受傷慰

問金之公法上請求權

（五年時效），縱事後

因退休等成為非現職人

員，在未逾請求權時效

前，其請求權仍然存

在，觀諸公務人員保障

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後

段規定「非現職公務人

員基於其原公務人員身

分之請求權遭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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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得提起救濟」即

可明瞭。是以，本案當

事人如於任現職時已符

合本辦法第三條及第四

條所定發給因公受傷慰

問金之要件，且業依第

八條規定於事實發生之

日起三個月內提出申

請，縱其於申請當時已

不具現職人員身分，在

未逾公法上請求權時效

前，仍得發給其原職依

規定得領取之因公受傷

慰問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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